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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药店经营模式最早出现在美国。美国首批网上药店

是从 1999年开始上线销售药品的，且发展迅速，如Drugstore.

com、Soma.com、PlanetRx.com[1]。目前，美国网上药店已达上

万家之多，形成 1 7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2010年，美国网上

药店的销售额占整个医药流通领域的近30％[2]，成为各种药品

销售渠道中仅次于连锁药店的第二名。英国首家网上药店

Pharmacyzv开办于1999 年11 月，向消费者出售处方药和非处

方药[3]。德国政府2004年1月1日开放了网上药店业务[4]。在

国外，网上药店似乎已经成为百姓购药最为普遍的渠道[5]，网

络购药已成为消费者上网的第6个主要原因[6]。

我国网上药店 2005年 12月 1日开始审批。2011年，有

5～6家网上药店销售额接近5 000万元，医药B2C规模在4亿

元左右[7]，但只占到全年药品流通总额的0.042 4％[8]，没有真正

形成继医院、药店、农村和社区之后的第4个药品终端市场[9]。

我国网上药店的发展与国外有一定差距。笔者通过系统、全

面地阐述国外网上药店在规制体系和运营体系方面的成功经

验和优秀做法，以期为国内网上药店的发展提供参考。

1 国外网上药店的规制体系
检索知网（CNKI）、维普等数据库2000－2012年关于国外

网上药店的研究文献，发现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

和英国。现从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职责及手段，行业自律，消

费者引导方面详细叙述如下。

1.1 法律法规

1.1.1 美国。美国FDA从1994年就开始关注网上售药管理，

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管理体系[10]。主要法规有《联

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互联网药店消费者保护法》、《网上

药店消费者保护法》等。法规政策的特点明显偏向于市场调

节和合同自由以及尽量少的政府干预，但以专门的消费者保

护条款来限制电子商务合同的自由度[11]。

1.1.2 英国。英国网上药店法律法规包括 3个方面[3，12]：①电

子商务领域：包括《电子商务条例》、《隐私和电子通信条例》在

内的多部法律规范。②医药电子商务领域：《药品法》对药品

的销售、供应和广告作出规定。英国允许已注册药房、批发

商、销售代理或传统销售中的任何机构，通过网络销售包括处

方药在内的医药产品；《药剂师法》专门用于指导和规范药剂

师的服务，药剂师及其他药学技术人员应警惕药物滥用现象，

供应处方药必须凭借合法有效的处方；《网上药店服务专业标

准指南》规定网上药店应保护患者对药学服务的选择，必须提

供与药品相关的信息，包括禁忌证和不良反应的所有详细资

料，并确保提供的信息与建议是真实、准确的；网站宣传和药

品广告必须符合相关法律；邮寄和运送药品应保持药品的质

量和确保药品完整、有效，并建立审查跟踪记录等。③网上药
品销售伦理准则及标准指南：包括《药师与药店技术人员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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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药品销售及供应标准指南》、《药品广告和专业服务标

准指南》等与道德伦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辅助。

1.2 监管机构、职责及手段

1.2.1 美国。美国管理网上药店的机构主要有FDA，其主要

职责[13]是重点监督网上药店是否销售未经批准的新药、伪劣药

品和无有效处方的处方药。主要手段[14]有：向在线销售处方药

（可能是非法的）的网站经营者发送“cyber”信函，警告这些站

点的经营者；根据《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有权对网上销售

假药等行为进行执法，参与网上药品有关的逮捕行动；进行公

众教育，告诫公众网上购药可能导致的一些危险。

美国国家药房管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ards

of Pharmacy，NABP）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对获得所在州和调剂

医药品所到州的许可和符合其审查要求的合法网上药房进行

“网上药房执业网站认证”，主要手段是制订了一套严格的“网

上药店开业站点认证”计划（Verified internet pharmacy practice

sites，VIPPS）认证标准。经认证的网上药店须遵从关于发放

许可证、处方药、患者资料、患者与药剂师之间的交流、存储与

运输、非处方药、质量保证体系等几个方面的要求[15]。

美国FDA非常重视与司法部及相关行业协会的联合，充

分发挥各自在网上药房相关领域的监管、规范和教育职能和

作用[16]。其他的机构还有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麻醉药品强

制管理局（DEA）及网上药店所在州的医药管理部门等。

1.2.2 英国。在英国，药品与健康产品管理局（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MHRA）是对网上药店

进行监管的政府部门，根据《药品法》、《网上药店服务专业标

准指南》等对药品供应、信息与建议、邮寄和运送药品等环节

进行监督。主要职责是保障英国境内的药品、医疗器械以及

卫生保健产品的质量安全及有效[6]。主要的手段是监督网上

药店的药品销售和供应行为，对销售和供应假劣药品的网站

进行打击查处，维护公共卫生和保障患者的安全健康。

英国皇家医药学会（The Royal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RPSGB）主要负责对网上药店申请注册的审核，

通过制订一系列伦理准则、标准指南以及实行相关的“网上药

店标志”（IPL）计划来指导并规范网上药店和药剂师的服务，

也对网上药店及药剂师进行日常监管，但主要侧重点是监管

药剂师的服务及查处没有注册的网上药店[3]。

其他的机构还有包括对广告进行总体监管的英国广告标

准局、对非处方药广告进行监管的英国所有权协会、对处方药

广告进行监管的英国处方药准则实践协会在内的广告监管行

业协会联合政府部门[3]。

1.3 行业自律

在国外，如美国、英国的行业协会在网上药店的发展和监

管中发挥其作用。

1.3.1 美国的 VIPPS 认证。美国 NABP 于 1999年春启动了

VIPPS，开始对网上药店进行认证。认证标准由州和联邦管理

会（State and Federal Regulatory Associations）、专家协会（Pro-

fessional Associations）及消费者倡议组织（Consumer Advoca-

cy Groups）根据他们的业务职能制定[15]。这项措施并非强制

性的，参加 VIPPS 认证的网上药店完全都是自愿的。通过

VIPPS认证的网上药店必须遵守NABP制定的一系列严格的

标准，并接受NABP的监督。通过认证的药店将获得网上销售

处方药的权利，同时获准在其网页的明显位置添加一个VIPPS

认证标志的超链接，以便公众通过这个链接链入NABP的网

页，了解该药店的基本情况，判断该网上药店的合法性。

VIPPS认证每3年进行一次重新检查。同时，在网上销售药品

时必须出示“会员制健康医疗团体”和保险公司的证明担保

书等[17-20]。

2011年 11月数据显示，美国有网上药店 12 000多家，有

43家通过VIPPS认证，其中包括销售人用药品的 29家和销售

兽用药品的14家网上药店[21]。

1.3.2 英国的 IPL计划。英国所有药店，无论是否在线销售药

品，都要在 RPSGB 登记注册，申请登记的网上药店要接受

RPSGB对其专业资格和医疗专业人员配备情况的审核。通过

审核的合法网店，其网站上都提供RPSGB网站的链接，以便消

费者通过RPSGB网站核实网上药店和药剂师的合法性[3]。

RPSGB于 2007 年初试行并于同年 12月正式推行 IPL计

划，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消费者识别合法的网上药店，确保消费

者买到合格、安全的药品。鼓励消费者在网上购药时选择具

有该标志的网上药店。主要的规定[3]有：①售药网站必须清楚

显示所有者的名称、实体药店的地址、主管药剂师的名字、确

认药店和药剂师身份的信息以及服务投诉细则。②网上药店

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对患者信息的完整性和机密性

进行保护。③必须保持足够的在线咨询和药品供应记录等。

截至2010年3月，英国共有164 家已注册并使用 IPL计划

的网上药店，其中英格兰150 家、威尔士6 家、苏格兰8家[12]。

1.4 消费者引导

1.4.1 美国。美国 FDA印制了名为“网上购买处方药：消费

者指南”的小册子指导消费者网上购药，同时还通过网页

（http：// www.fda.gov/oc/buyonline/default.htm）为消费者提供

以下信息：识别健康欺诈行为的提示和警示、询问与解答、如

何报告可疑的欺诈站点。该网页是美国FDA 站点中访问率最

高的网页之一，每个月约收到6万封投诉邮件[22]。

美国FDA使用下列宣传媒体，以扩大公众宣传范围，解释

FDA已经采取哪种应允或强制行动，以及告诫公众网上购药

可能导致的一些危险 [23]：①讲演稿；②FDA 消费者杂志；③

FDA网站；④其他媒体。

1.4.2 英国。英国针对消费者网络购药的宣传教育，主要有

以下几点[3]。①信息警示教育：MHRA网站会发布信息，提醒

消费者在网络上销售的药品可能存在隐患、通过网络购药的

风险较大，并建议消费者网购药品时咨询药剂师。②案例警

示教育：MHRA进行名为“网络日”的专项调查行动[9]，对包括

疑似销售假药在内的违法网上药店进行调查。在专项调查

“网络日”行动中，邀请欧盟其他国家的药品监督机构和媒体

共同参与，主要目的在于借助药监同行及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用实际的查处案例来警示消费者，提升消费者网络购药的风

险意识。③自我警示教育：建立了专门的假劣药品举报途径，

消费者一旦发现网上药店销售假劣药品或疑似假劣药品，便

可通过电子邮件、24小时热线以及邮寄信件的方式通知执法

团队。

2 国外网上药店的运营体系
美国网上药店经营与健康有关的产品，从药品到健身器

材、药妆、书籍杂志等应有尽有。英国的网上药店经营包括普

通销售目录药（General sale list，GSL）、药房药（Pharmacy medi-

cines）和处方药（Prescription only medicines，POM）在内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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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产品。这一方面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和英国，

其他的还有意大利和日本等。

2.1 处方药销售程序化

2.1.1 美国。在美国，通过VIPPS认证的网上药店才能获得
网上销售处方药的权利。用户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提交处方
（以Drugstore.com为例[24]）。①将处方邮寄到Drugstore.com的
总部；②传真；③提供处方医师的电话号码，Drugstore.com会
直接打电话去查询；④提供自己的保险账号，Drugstore.com会
与顾客原来的药房联系以获取处方（在美国，患者与邻近的药
房都建立了长期的联系，药房保管患者的基本资料和历史处
方）。

在提交处方时，顾客可以授权Drugstore.com用仿制药品
替代处方中的专利药品。也就是说，Drugstore.com的执业药
师在审核处方时，同时会运用药物经济学的知识对处方进行
评价，当发现处方中昂贵的专利药品有效果相近却较廉价的
仿制药可以替代时，将修改处方。在收到处方的大约1周的时
间内，Drugstore.com会将药品送到顾客的手中。

2.1.2 英国。英国对网上药店处方药的在线销售管理较为严
格，并不是依据电子处方，而必须是凭借医师处方的影印版[3]。

MHRA认为，同医师进行在线咨询和交流是一种可接受的诊
断方式，只要遵守有关广告规章，不是在网上咨询前提供处方
药的详细资料，允许通过这种医患互动方式销售处方药[22]。

2.2 经营与服务多元化

2.2.1 美国。2004年网上药店销售额约达220亿美元，其中处
方药 150亿美元、营养品 33亿美元、非处方药 19亿美元、保健
和美容产品 9亿美元[25]。多元化的经营与服务也被带到了网
上药店里（以Drugstore.com为例）。

Drugstore.com能够提供的产品从药品到健身器材到书籍
杂志，应有尽有，当然，大部分都与人的健康有关[26]。其中药品
销售的类别主要有感冒药、抗过敏药、胃肠道药、五官科药、减
肥药、安眠药、镇痛药、退烧药、戒烟药、营养素以及性药等。

这些药品的价格通常会比市场价格低20％～30％。

Drugstore.com会不定期地举行一些促销活动，使顾客能
享受到更多的折扣。发布的药品信息除了价格，还包括药品
的用途、用法、不良反应、警告、交叉反应、储存以及服用过量
或漏服时应采取的措施等，以便顾客决策。提供的服务[26]有：

①定期用电子邮件向顾客发送最新的药品信息和折扣信息；

②介绍可以省钱的治疗方案以备顾客选择；③提供免费的执
业药师在线咨询；④医疗保健信息、电子处方处理。

2.2.2 日本。日本网上药店出售的商品包括：日常医药用品、

化妆品、洗浴用品、清洁用品、非生鲜食品、酒水饮料及其他日
用杂品。商品销售额中，一般是医药品占 30.2％，化妆品占
29.7％，日用杂品占24.6％，其他类商品占15.5％。也就是说，

虽然称之为“药店”，但实际上药品的销售已不占主导地位，药
店的多元化经营已成为日本普遍的做法[17]。

1985年以后，日本出现药妆店这种新型业态。日本也是
至今公认的药妆大国[药妆[27]：有效成分浓度次于药品，敏弱、

受损、轻微皮肤炎、一般人皆可使用；介于药品和化妆品之间，

具修复、辅助药品的效果；不如药品刺激，会稍微改变皮肤表
面状况，但仍温和；在医院、药房、药妆店销售，有专业医师、药
师在旁指导使用。药妆[28]（Cosmeceutical）的英文名称是由化
妆品（Cosmetics）及药品（Pharmaceuticals）二词组合而成的，字

面表示的意思是具有药物性质的功能性化妆品]。在成熟的药

妆店体制下，“妆”的比例很高[29]。日本药妆店经营产品的结构

中，药物类产品所占比例一般不到 3成，特别在一些大型连锁

药妆店中，药品的销售仅占商品销售总额的15.8％，药妆则超

过30％[17]。

2.3 费用支付社会化

2.3.1 美国。在美国网上药店里，顾客除了正常用网上银行

卡进行支付外，还可用自己的医疗保险付款。美国的 CVS.

com、Drugstore.com等网上药店，都是在与当地的社会保险整

合之后，规模才得以迅速扩大的[19]。

2.3.2 德国。德国大多数患者都是社会医疗保险的投保者，

其医疗与医药费用由保险公司负担，这样的体制将整个社会

医疗体系中的各个环节合理衔接起来，保险公司在其中承担

了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在德国网上药店里，很少有顾客买药

是自己支付费用，其药费大多由保险公司负担[4]。

综上，国外网上药店的注册准入机制、官方认证机制或行

业自律、消费者引导性消费、处方药销售的程序化、经营和服

务的多元化、费用支付社会化等方面值得我国网上药店学习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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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3年 7月 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舒泌通片”等 10种药品未经审批或篡改
广告审批内容，擅自在大众媒体发布广告，违法情节严重，宣
传的功能主治、适用范围超出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的内容，并含有不科学地表示功效的断言和保证等虚假内容，

严重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为严厉打击违法药品广告，规范药品广告发布秩序，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药品广告审查办法》对上述违法广告
的药品及生产企业进行了处理，同时依法移送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查处。现将违法广告药品予以曝光。具体情况如下：

1、黑龙江济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舒泌通片”（广告标
示名称：彝祖龙方、彝祖龙方舒泌通片、百日青夫舒泌通片、百
日舒通），该产品批准的功能主治为“清热解毒，利尿通淋，软
坚散结，用于湿热蕴结所致癃闭、小便量少、热赤不爽；前列腺
肥大见上述证候者”。广告宣称“服用 3个疗程，增生、肥大的
前列腺回缩到正常状态，前列腺疾病彻底康复”等。

2、辽宁华源天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舒筋活络丸”（广
告标示名称：天通宁、天通宁舒筋活络丸），该产品批准的功能
主治为“驱风祛湿，舒筋活络。用于一般骨节风痛、腰膝酸
痛”。广告宣称“天通宁很快就能让患者下地干活，爬山跑步，

腰部的承重和抗压能力比没得腰突前还要强”等。

3、海南新天夫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益肾壮阳膏”（广告
标示名称：益肾壮阳膏、小药膏），该产品批准的功能主治为

“补肾壮阳、活血通络。用于阴茎勃起功能障碍、中医辨证属
肾阳虚者”。广告宣称“连续使用1至2月，海绵体细胞数量大
大增加；纯植物中药提取，绿色安全；药效能100％被利用”等。

4、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参蛤平喘胶囊”

（广告标示名称：参蛤平喘胶囊、猛虫胶囊），该产品批准的功
能主治为“滋补肺肾，纳气平喘，用于肺肾不足所致的气喘、咳
嗽、痰多、腰膝酸软”。广告宣称“止咳平喘，畅通气管，修复肺
泡，畅快呼吸；五大咳喘病，一吃就见效”等。

5、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抗栓胶囊”（广告
标示名称：九虫抗栓胶囊），该产品批准的功能主治为“活血化

瘀，抗栓通脉，用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瘀血阻络证，对脑血栓、

心肌梗塞、血栓性静脉炎等亦有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广告
宣称“再严重的静脉曲张、脉管炎，也不会超过 3副药；静脉曲
张、脉管炎3期溃烂不愈合的患者，3副药下来即刻痊愈，溃烂
面愈合，皮肤光滑平整，腿脚行动自如”等。

6、陕西白云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灵仙跌打片”（广告标
示名称：灵仙片），该产品批准的功能主治为“散风祛湿，活血
止痛。用于手足麻痹、时发疼痛、跌打损伤、痛不可忍或瘫痪
等症”。广告宣称“风湿病患者服用 1大盒就可以完全治愈，3

步搞好骨环境，骨病治好不再犯，2大盒治好不复发”。

7、哈尔滨天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人参首乌胶
囊”，其功能主治为“益气养血。用于气血两虚所致的须发早
白、健忘失眠、食欲不振、体疲乏力；神经衰弱见上述证候
者”。广告宣称“1周期重度白发可改善，2周期秃顶开始变浓
密，3周期有望摆脱白发、脱发困扰”等。

8、长春新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益肾健骨胶囊”，其功
能主治为“补益肝肾，益气养血，化瘀通络。用于肝肾不足、气
虚血瘀所致的慢性腰腿痛、肢体疼痛、麻木等”。广告宣称“腰
痛、腰突只需 3副药，3天疼痛消失，30天活动自如，2～3个疗
程即可康复”等。

9、通化颐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理气舒心片”，其
功能主治为“解肝郁，行气滞，祛胸痹，用于气滞血瘀证冠心
病、心绞痛、心律不齐、气短腹胀、胸闷心悸”。广告宣称“服用
才两三天，胸口压抑感减轻；2副药后，心动过速全部解除；冠
心病等7大心脏疾病只需4副药”等。

10、芜湖博英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仙乐雄胶
囊”，其功能主治为“温肾补气，益精助阳，用于肾阳不足、精气
亏损所致的头晕耳鸣、腰膝酸软、惊悸健忘、阳痿不举等症”。

广告宣称“只有半个月，完全改变了，一步到位，要治就一定要
除根”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醒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
道购买药品，并在医师或药师的指导下使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曝光10条严重违法药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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